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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警縱暴狂徒再度挑戰法紀、圖將反黑暴聲音「滅聲」的行動升級，不但將黑手伸向傳媒，更猖狂挑戰警

威。繼前日向香港文匯報原灣仔辦事處地址寄出寫有「DEATH TO POPO（警察去死）」字句的白色粉末恐嚇

信，還疑寄另一份給警察總部招募組，警方昨日發現信件並由爆炸品處理課人員檢驗，初步相信粉末無危險。

因兩封信的死亡恐嚇內容如出一轍，警方懷疑出自同一個源頭，已將該兩宗刑事恐嚇案合併調查，追查縱暴黑

手。

粉末信再現 今次恐嚇警方
灣仔警總招募組昨晨收信 與前日文匯灣仔辦原址收信疑同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自去年
中開始，黑暴籠罩社會，令部分教師犯
罪失德問題現形。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
日指出，2019年處理教師涉犯罪或專業
失德行為個案110宗，比2018年的47宗
及2017年的35宗分別激增1.3倍及2.1
倍。而以過去5年計，共有13名教師的
註冊資格因而被取消。
楊潤雄昨日回覆立法會財委會委員的
書面提問時表示，教師肩負傳承知識、
熏陶品格的重要職責，是學生的重要楷
模，局方十分重視教師專業操守，會嚴
肅跟進及調查涉專業失德情況，若教師
涉犯刑事罪行，無論有否被定罪，局方
亦會於案件結束後檢視其教師註冊資
格。

在2015至2018年，教育局每年接獲
30多宗至60多宗教師涉犯罪及專業失德
行為個案，但在2019年，數字倍增至
110宗（見表）。

5年13師被釘牌
而在過去5年間，經學校調查及教育

局完成跟進的教師有違專業操守個案共
169宗，局方取消當中13人的教師註冊
資格，12人則被發譴責信，而接獲警告
信及勸喻信的分別有62人及36人；另
有46宗個案基於涉事教師不當行為程度
輕微，或學校已採取紀律行動，教育局
只作出口頭提點或毋須作出跟進。
在有關個案中，共有5名教師曾於期

間接受學校採取的停職處分。

教師失德增兩倍 去年110宗
教局處理教師涉刑事

或專業失德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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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11時許，灣仔軍器廠街警察總
部警政大樓有職員檢查收取的信件

時，發現其中一封信封寫有「警察招募組」
的信件有可疑，細查下發現內有一張A4
紙，寫有「TAKE PENACILIN NOW」
（疑犯串錯字，意指立即服食盤尼西林），
以及「DEATH TO POPO（警察去死）」
的恐嚇字句，信封內更載有可疑的白色粉
末，於是立即通知上司處理。

警初步相信粉末是粟粉
警方一度按程序封鎖現場，爆炸品處理課

人員及後奉召到場處理，初步相信粉末只是
粟粉。
據悉，這封恐嚇信於前日（6日）寄抵警
總，至昨日才被打開檢查。而香港文匯報原
灣仔辦事處地址前日收到同款粉末信，警方
於對比兩封信件內容及粉末後，發現性質相
同，懷疑來自同一個源頭，遂列作刑事恐嚇
交由灣仔警區重案組併案調查，不過，目前
暫未發現有其他部門收到同款恐嚇信。
前日下午3時許，香港文匯報原灣仔辦事

處地址亦收到同款恐嚇信。據上址租客沈先
生表示，他看到信箱有一封信，於是從信箱

取出放進口袋裡，然後去銀行，但後來竟發
現信中附有白色粉末，「由於我曾將封信放
在衣袋，而我穿的是黑衣服，所以白色粉末
便顯得十分清楚。」
他拆開信件發現竟是一封恐嚇信，並發現

信件是寫給文匯報的，而非他名下，於是通
知相關人員報警。
警方接報後封鎖現場及派出爆炸品處理課

人員檢查粉末，初步證實粉末為粟粉，但內
附的 A4 紙同樣寫有串錯字的「TAKE
PENACILIN NOW」（立即服食盤尼西
林）及「DEATH TO POPO（警察去

死）」的英文字句，警方列為刑事恐嚇案處
理。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事後發表嚴正聲

明，強烈譴責狂徒的恐嚇行為，強調必定會
以新聞報道和實際行動維護香港法治和新聞
自由。

童黨扑劫夜歸婦 4學生被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立法會議
員何君堯去年11月6日在屯門碼頭附近
擺街站派傳單期間，遭一名男子用利刀
刺傷胸部，涉案男子事後被控一項企圖
謀殺罪，案件昨在粉嶺裁判法院再次提
堂，辯方要求法庭索取精神科及心理報
告，以評估被告是否患精神病，裁判官
予以批准，並暫將被告扣押小欖精神病
治療中心至4月21日再訊。

男被告董栢輝（30歲），報稱無業。
他面對的一項企圖謀殺罪，指去年11月6
日在屯門湖翠路138號啟豐花園與168號
至236號海翠花園之間行人路企圖謀殺何
君堯。
辯方透露，被告在還柙期間，已兩度

被送往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留醫，包括
去年11月中旬曾留醫一周，今年1月下
旬再留醫兩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5名縱暴文宣女
子昨日凌晨在北角炮台山
港鐵站附近涉嫌非法張貼
紙張及噴字塗鴉，便衣警
員發現及制止，詎料有人
反抗，最終將5人制服。5
人涉嫌刑事毀壞和藏有工
具可作非法用途罪被捕，
當中一對姊妹報稱腳部受
傷，需由救護車送院敷
治。
被捕的5名女子，分別
姓林（24歲）任職侍應、
姓林（29 歲）任職售貨
員、姓楊（26歲）任職文
員、姓騰（25歲）任職文
員及姓麥（26歲）報稱是
自僱者，當中聲稱受傷的
兩人均姓林，據悉是一對

姊妹，經送院敷治後無大
礙。
現場為北角英皇道炮台

山港鐵站口一條行人天
橋。昨日凌晨時分，警方
北角分區特遣隊人員在附
近執行反罪惡巡邏，發現
5名女子形跡可疑，遂暗
中監視。未幾即見她們在
天橋牆身非法噴字塗鴉，
以及張貼紙張，於是上前
表露身份及制止，詎料有
人作出反抗，遂將疑犯制
服拘捕。
混亂間兩名女疑犯報稱

跌倒致腳部受傷，要求送
院敷治。
警方事後在現場檢走相

信與案有關的4支噴漆及
一批膠手套化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暴肆虐香港超
過9個月，青少年守法意識大幅削弱，加上疫情嚴
峻學校停課，青少年罪案直線上升。前晚一名夜歸
婦人在大角咀街頭遭5名正讀中學的男女學生狂毆
洗劫，事主慘被打至頭破血流，手上的腕錶及一個
內有約7,000元現金的手袋被搶去，警員接報後即
於附近一帶兜截，成功在深水埗截停劫匪乘坐的的
士，車上兩名年僅13歲男童當場被制服，另外兩
男一女同黨趁亂逃走，至昨日下午其中兩名在逃男
女落網，警方正設法緝捕餘下一名同黨歸案。
慘遭毆劫婦人姓李（51歲），事後送往明愛醫
院治理。據悉當場被捕的兩名男童均為13歲，分
別姓羅及姓陸，據悉均是中一學生，就讀不同學
校，至於其餘兩男一女同黨亦是中學生，並非全部
同校就讀。
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督察張天朗表示，其後被捕
兩名男女學生分別14歲及16歲，警方已在他們家中
檢獲犯案時穿着的衣物，稍後不排會有更多涉案者
被捕。
前晚（6日）11時31分，警方一輛衝鋒車巡經福

利街時被一名頭部及手腳均告受傷的途人截停，聲
稱早前在近大角咀道交界遭5名男女童推跌並拳打
腳踢，除搶去手袋外，連手上的腕錶亦不放過，被
搶去手袋內共有7,000元現金及其他財物，並目睹
匪徒截乘一輛的士逃去。
警車立即載同事主展開兜截，未幾即在深水埗南

昌街近汝州街交界發現一輛載有4男1女青少年的
可疑的士，立即截停盤查，惟車上其中兩男一女突
然奪門而逃，但另外兩人則被警員當場擒獲，並起
回贓物。

7名警務人員6年前（2014年）
奉召處理非法「佔中」期間，被
指在金鐘添馬公園毆打公民黨前
成員曾健超。7名警員2017年2月
被裁定罪成各判24個月監禁，各
人不服定罪及刑期，向高等法院
提出上訴，上訴庭去年7月頒下判

詞，其中兩名被告獲撤銷定罪及刑罰當
庭釋放，另5人則維持定罪，但獲減刑到
15個月至18個月。5名已服刑完畢的被
告直接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許可，昨日被3位法官一致
駁回，法官押後頒佈書面判
詞理據。
聆訊由終院首席法官馬道

立、常任法官李義和張舉能
審理。5 名上訴人包括總督
察黃祖成、高級督察劉卓
毅、警長白榮斌、警員關嘉
豪及陳少丹。

上訴方提出，原審裁判官未有依賴正
確的方法，評估新聞片段的完整性及真
實性便容許證據呈堂，而涉案片段時間
並不連貫。代表被告陳少丹的資深大律
師蔡維邦指出，法庭單靠公開來源的影
片令被告入罪並不穩妥。
馬道立同意影片是眾被告定罪的關

鍵，反問上訴方為何不在原審時提出這
點質疑。
李義表示，原審法官花不少時間處理

判斷影片證據的可依賴性，
原審判詞亦指明其分析已達
至「毫無合理疑點」。蔡大
狀則回應指原審法官接納證
物的標準太低，不適用於本
案。
3位法官聽罷陳詞後，拒

絕批出上訴許可，稍後頒佈
判決理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修例風波7613人落網 僅16%被起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3名中三
至中五男學生，上周三（4月1日）深夜
涉向大埔警署投擲汽油彈，其中兩人當
場被制服，另一人則在附近公園被捕，3
人合共被控一項縱火罪和兩項襲警罪，
早前申請保釋均被拒絕。其中兩名被告
昨日再到粉嶺裁判法院申請保釋覆核，
惟裁判官聽取控辯雙方陳詞後，只批准

在公園被捕的中三姓郭（16歲）男被告
以2萬元擔保外出，其間不得離港及須
守宵禁令等。
控罪指，郭與另外兩名中五男生曾華錕

（18歲）及羅聶峰（18歲），於本月1日在大
埔警署外用火損壞香港政府的一面牆和一
道閘。曾及羅另各被控襲警罪，指他們當
日在警署外，分別襲擊警員X和Y。

何君堯遇刺案 無業漢還柙小欖

終院拒批上訴許可 5警維持定罪

七
警
案

涉警署擲汽彈 中三生禁離港

噴字塗鴉貼文宣 5縱暴女子被捕

◀其中一名
13 歲小劫
匪 即 場 被
捕。

▶遇劫受傷
婦 人 送 院
時，身上染
有血跡。

■警方展示案中起回的財
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炮台山行
人天橋5女
子 噴 字 被
捕。
網上圖片

■灣仔警察總部「警察招募組」昨晨收到懷疑粉末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黃祖成（前左一）昨
到終院列席聆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警方昨日書
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時指，自去年6月9
日至今年2月29日，共拘捕7,613人涉及反
修例示威違法活動，年齡介乎11歲至84
歲，但當中僅有16%即1,235人進行司法程
序，其中1,206人被起訴、27人被票控，另
有2人直接簽保守行為；另有6人經警隊警
誡後獲釋，512人則獲無條件釋放。現時尚
有5,860人的案件仍在調查中，包括保釋候
查和拒絕保釋後被釋放候查。
被捕者所涉及的罪行包括「參與暴

動」、「非法集結」、「傷人」、「襲擊致造成
身體傷害」、「普通襲擊」、「縱火」、「刑事
毀壞」、「襲警」、「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
務」、「藏有攻擊性武器」等。
警方指，自去年6月至今，發生了超過

1,400宗反修例示威活動，當中不少演變

成嚴重暴力違法行為。暴力示威者在全
港多區進行非法集結、違法堵路、大肆
縱火、對商店和公共設施等作出嚴重的
破壞，並肆意攻擊警務人員、警車及警
署，更毆打意見不同的市民。

估算暴徒擲5000枚汽彈
根據警方的估算，暴徒於多場的反修例
暴力事件中投擲了最少5,000枚汽油彈。
這些暴力及罔顧後果的違法行為，嚴重破
壞社會法治及公眾安寧，更對警務人員和
其他市民的人身安全構成極大威脅。
另外，本港去年有927宗縱火案，而發

生於下半年的縱火案有772宗，佔八成，
當中大部分與反修例事件相關。而俗稱
「水炮車」的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去年8
月至今年2月，共出動119次。


